
第二點附件一 

 年（天 然 災 害 名 稱）農產業災害勘查報告表修正規定 

ㄧ、勘查地點： 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   鄉(鎮、市、區) 

二、勘查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三、致災原因判定（四選一） 

□1.農作物損害確為本次天然災害所致。 

  □2.農作物損害確為本次天然災害所致，且屬遲發性災損。 

 □3.農作物損害之致災原因及損害程度，建議採取以下措施（二選一）： 

□邀集其他試驗改良場所再予確認。

□需俟  天後或至作物   期，再予確認致災原因及損害程度。 

   □4.農作物損害非本次天然災害所致。 

四、損害程度判定 

農作物

(或生產

設施) 

農情面積

（公頃）

（註 1） 

速 報 災 情 勘 查 結 果 

被害面積 

（公頃） 

損害程度

（％） 

被害面積 

（公頃） 

損害程度

（％）(註 2) 

說

明 

 註 1：以農情報告最新統計種植面積查填。上開資料係供參考，非該作物當期作之實際種植面積。 

註 2：損害程度以無條件捨去法取整數計算。 

五、各項作物(或生產設施)受災後顯現之損害情形：

六、勘災小組（人員）(請簽名) 

農糧署   區分署 

(   辦  事  處) 

 ___區農業改良場或農業試

驗所 
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 

七、其他會同單位(請簽名) 

 鄉 ( 鎮 、 市 、 區 ) 公  所 


